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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线路(Cultural Route)是2008年由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通过的《文化线路
宪章》(The ICOMOS Charter on Cultural
Routes)所提出的新的遗产类型，并成为近
年来国际遗产保护领域的热点之一。根
据《宪章》的定义，“文化线路是陆路、水路
或其他类型的交流线路，有明确地理界
限，为实现既定目标而拥有动态的特定
历史功能，其形成源于人类的迁徙和与
之相伴的民族、国家、地区或洲际间商品、
思想、知识和价值观等多维度的持续交
流，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促进了相关文
化的相互滋养并通过物质和非物质文化
遗产得以体现。”此理念尤为强调文化遗
产的动态性、整体性和连续性，为跨文化、
大尺度、多维度的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
新思路。近年来，我国学术界不断将文化
线路理论运用到具体的文化遗产保护，
并相继推动国内重要文化线路遗产如

“丝绸之路”、“京杭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
文化遗产名录。

京西古道是今北京西部群山地带纵
横密布的古代交通道路网络的统称，承
担着商贸运输、宗教活动、军事防御及文
化交流等职能，是连接北京与冀晋蒙等
地的一条至关重要的通道。虽然没有丝
绸之路那样显著的跨国、跨地区、跨文化
的深度与广度，但仍然作为典型的文化
线路遗产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需
要得到切实的挖掘与保护。

现代交通体系的完善使京西古道已
经失去了往日的繁华与喧嚣，但其丰富
的古道文化仍存活于沿途大量遗存的物
质与非物质遗产。古村落作为人类最为
传统的聚居地，可说是京西古道极为重
要的文化遗存之一。既包括民居、古树、桥
梁、寺庙等物质文化遗产，亦包含工艺雕
刻、建筑技艺、装饰图案、民俗文化等非物
质文化遗产，从而形成了与古道文化密
切关联并富有浓厚内涵的村落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
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
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而传统村落文化
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与“魂”。2017年
发布的《中国传统村落蓝皮书：中国传统
村落保护调查报告》亦指出，传统村落不
仅记录着民族的起伏兴衰，而且能够反
映一定历史时空的社会物质文化与精神
文化的发展状况，承载着珍贵的历史记
忆、民族及地域文化信息。因此，对传统村
落文化实施保护正是传承和振兴民族文
化的需要，更是建立文化自信、增进文化
认同的有效途径。

就目前来看，在各级政府和相关学
者的共同努力下，许多具有重要历史文
化价值和资源的传统村落已经被纳入国
家文化保护战略。除了爨底下村、灵水村
和琉璃渠村三处村落已相继列入中国历
史文化名村外，另有三家店村、黄岭西村、
苇子村等9处传统村落列入“中央财政支
持范围中国传统村落名单”，以及多处国
家级和市级区级文物保护单位。2018年3
月北京市更将京西古道沿线的燕家台村
等14处传统村落列入首批市级传统村落
名录，明令禁止各类不符合保护发展规
划的建设行为。同时北京市在11月最新发
布的《关于推动生态涵养区生态保护和
绿色发展的实施意见》中，明确将门头沟
京西古道村落资源纳入生态涵养区的整
体规划之中，提出要挖掘整合历史村落
资源，提升京西古道品牌，并在总体上提
供每年不低于1亿元的资金支持。中国传
统村落与生态资源保护机制的建立与完
善，无疑为京西古道传统村落文化的保
护和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保障。

虽然人们保护京西古道传统村落文
化的意识已经得到很大的提升，并取得
了一定的成效，但在文化线路遗产保护
方面仍有待提高。文化线路视野下京西
古道村落文化保护规划的实施，需要从
线性文化角度重新审视和挖掘古道传统

村落的整体价值。一方面，要对整个京西
古道的传统村落遗存情况进行全面的普
查，摸清具体的数量和分布，以进行更为
系统的深入研究，不能仅局限于某些具
有旅游开发价值的村落，而忽略其他规
模相对较小、地理位置相对偏远、但仍有
一定历史文化价值的区域，争取将更多
传统村落纳入国家和市级传统村落保护
战略。另一方面，要运用丰富多样的古道
遗存将不同的传统村落和古道环境串联
起来，从而将散落分布的传统村落纳入
整个古道线性文化遗产的统筹规划之
中，同时加强村落与村落、村落与古道、村
落与环境之间的联系，并以重点传统村
落带动周边的小村落，努力打造范围更
广阔、文化更为深厚的传统村落建筑集
群，形成京西古道文化遗产体验脉络，实
现“以点带面，串连为线”的保护与发展模
式。

这种整体性保护与发展模式，可以
充分整合文化线路遗产的丰富资源，打
破封闭式的管理模式，从线性文化遗产
的角度进行整体性的统筹规划，体现出
文化线路遗产整体大于个体价值之和的
特征，因此可以作为我们下一步具体开
展京西古道传统村落保护规划的重要工
作之一。

如前所述，随着国家文化保护战略
和生态涵养区域规划的展开，京西古道
村落文化保护工作已经有了明确的发展
方向，并获得了相对充足的政策支持和
资金补贴，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却面临
着极为严峻的挑战。

目前京西古道传统村落保护规划工
作主要依托政府、开发商和村民三方面
主体，虽然有政策、资金和劳动力上的保
证，却催生了功利化的保护模式和急于
求成的保护态度，使古道村落文化保护
规划的发展导向出现了严重的偏差。

第一，以旅游开发为导向的保护模
式被认为是兼具经济、文化、社会效应的
有效途径，是目前京西古道传统村落保
护最为主要出路，很多村落保护工作最
终都落实在文化旅游和生态休闲产业
上。这种传统村落保护的出路确实为传
统村落注入了活力，但与此同时却极易
滋生功利化的保护观念，导致过度的商
业开发。为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当地
政府、开发商和当地居民将传统文化保
护的焦点集中于旅游开发经营，而忽略
对其文化价值进行深度的挖掘与研究，
从而造成了很多开发性破坏的现象。而
大量商业文化的植入，也在进一步侵蚀
着京西古道传统村落的历史风貌和文化
底蕴。在很多村落的开发建设过程中，开
发商甚至对原有的历史村落进行推倒重
建，原有的历史遗存不复存在，而新建的
村落建筑根本无法与京西古道的文化底
蕴相协调。

第二，城镇化大潮的冲击同样使京
西古道传统村落面临更为严峻的颓败形
势。很多地方普遍将传统村落中陈旧破
损的建筑、落后的基础设施和杂乱的格
局视作贫穷落后的象征，认为平整干净
的水泥墙体和路面以及整齐划一的现代
建筑即是所谓的现代化改造。这种观念
误区使大量青砖旧院和青石路面遭到破
坏乃至拆除，更使原本各有特色的村落
文化呈现出“千人一面”的现象，从而造成
很多建设性破坏的现象。这与追求经济
效益的开发性破坏，已日益成为当下京
西古道传统村落保护工作面临的两大主
要问题。

同时，当地村民作为传统村落建筑
的产权所有人，他们有限的文化修养、所
追求的现代化生活方式也逐渐与传统村
落建筑保护工作格格不入。他们普遍缺
乏参与保护传统村落文化的自觉性和积
极性，或是低价卖给政府和开发商用以
旅游开发，或是随意用现代化的基础设
施和建筑材料进行改造，直接对传统村
落建筑造成无法恢复的毁坏。这种现象
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传统村落保护工作
的进一步开展，同时也是导致许多挂牌
文物单位并未得到有效保护的重要原
因。

总体来看，在京西古道传统村落文
化保护规划的具体实施过程中，普遍急
于求成，缺乏精品意识，并没有对古道传
统村落的文化内涵进行深入的理解，致
使蕴含着深厚遗产价值和文化内涵的历
史遗迹遭受到严重的损害。就目前来看，
人们对传统村落文化的保护意识确实已
得到提高，政策、资金也都有一定的保障，
但对究竟怎样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保护仍
然存在很大的观念误区。如果以这样的
代价来对传统村落进行旅游开发和城镇
化建设，那么最终只会使其成为毫无文
化底蕴和遗产价值的空壳，而文化旅游
产业的推广工作也势必无法得到有效的
开展。

鉴于此，要真正落实京西古道传统
村落文化保护规划，就需要对具体实施
保护规划工作的人员进行专业的教育引
导和理论培训，包括相关法律法规、美学
鉴赏、文物保护与修复等，既要使他们充
分意识到保护传统村落文化的重要性和
迫切性，更要让他们理解真正意义上的
文化保护。从文化内涵和遗产价值的深
入理解，到建筑材料、工艺和色彩的具体
运用，都应当由相关学者、专家和专业技
术人员的密切跟进和专业指导。对于某
些具有重要遗产价值的传统村落，甚至
可以联合相关的高校研究员和教授开展
专项课题研究，共同探讨村落保护规划
的实施方案。同时要调整工作心态，切勿
嫌麻烦、怕吃苦，更不要急于求成，要关注
每一块蕴含着悠久历史文化内涵的历史
遗存，哪怕一块青砖、一面土墙、一块瓦
片，也要精心设计，争取在原有生态的基
础上选择最为合理的保护方案，真正还
原出原汁原味的乡村环境，从而实现传
统村落保护规划与文化旅游、新农村建
设的有机结合和良性循环。

此外，还要在京西古道传统村落全
面普查的基础上，继续寻找有保护价值
的传统村落，进一步扩大传统村落保护
名录，并明确提出文化遗产保护的规章
制度，有的甚至可以上升到立法层面，严
格把控京西古道传统村落旅游开发和城
镇化建设的审批制度和监管制度，禁止
各种具有破坏性的开发和建设行为。

总之，京西古道传统村落作为古道
线性文化遗产的重要环节，其保护与发
展工作的展开，需要从整体性规划的视
角出发，实现最大限度的资源整合，力图
呈现出具有深厚内涵的古道文化；更要
通过多种形式和渠道对实施具体保护工
作的人员进行教育引导，更好的配合相
关政策、制度和资金的支持，从而推动京
西古道传统村落文化保护规划的顺利开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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